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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獎勵本市市民生育，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本府民政局。

三、本市新生兒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以後出生，並符合下列規定者

其父或母一方得申請生育獎勵金：

（一）新生兒於本市戶政事務所（以下簡稱戶政所）完成出生或初設戶籍登記。

（二）新生兒之父或母一方設籍本市連續六個月以上，且申請時仍設籍本市。

  前項第二款設籍期間之計算，以父或母戶籍最後遷入本市起算至新生兒

出生日止。

  新生兒之父母均死亡、行蹤不明或受監護宣告時，得由新生兒之實際扶

養人提出申請；其父母死亡者，並不受第一項第二款所定申請時仍設籍本

市之限制。

  成立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第二條關係之人收養新生兒，並

經法院裁定認可收養確定者，其申請生育獎勵金資格準用前三項規定。

四、符合第三點申請規定者，按產婦生產新生兒之個數，依下列標準發給生育

獎勵金：

（一）第一名及第二名：新臺幣二萬元。

（二）第三名及第四名：新臺幣三萬元。

（三）第五名以後：每名新臺幣五萬元。

新生兒個數之計算，以在國內完成出生設籍登記為準。

五、申請人應於新生兒出生後一百八十日內，持國民身分證及印章，向申辦新



生兒出生或初設戶籍登記之戶政所提出生育獎勵金之申請。但有正當理由

經戶政所核准者，不在此限。

前項申請得委託他人辦理。受託人辦理申請時，應提出身分證、印章及

委託書。

六、戶政所辦理新生兒出生或初設戶籍登記時，發現有符合第三點申請資格者

應主動告知，並協助其辦理申領。

七、申請人經查不符本要點之規定，或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領取生育獎勵

金者，應立即返還生育獎勵金。

八、本要點所需經費，由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並將款項撥付各戶政所，由

戶政所辦理發放。

九、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出生之新生兒依本要點一百十二

年一月十九日修正前之規定辦理。


